
 

证券代码：603324                   证券简称：盛剑环境              公告编号：2024-039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盛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剑半导体”）。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3,000.00 万元（本金，含等值外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101.93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额度预计概述 

为提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效率，满足其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同时规范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

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和要求，2024年度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预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上海盛剑半导体科

技有限公司、合肥盛剑微电子有限公司、北京盛剑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江苏

盛剑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盛剑微电子有限公司、湖北盛剑设备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10,000.00万元（含等值外币）。 

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

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该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



 

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本次担保额度预计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协议为准。为便于相关工作

的开展，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确定各项融资业

务方式及金额、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担保金额、调剂额度和具体担保内容等相

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公司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及于2024年2月6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30日以及2024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及《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相关文件。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4年4月26日，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招商

银行上海分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121XY2024013220】（以

下简称“本担保书”），自愿为盛剑半导体在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于2024年4月

26日签订的《授信协议（适用于流动资金贷款无需另签借款合同的情形）》

【121XY2024013220】（以下简称“《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招商银行上海分

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授信期间为2024年5月6日至2025年5月5日。

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3,00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在前述审议额度范围

内，无需另行审议。 

本担保书及《授信协议》约定，本次保证担保范围包括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与盛剑半导体签订的《授信协议（适用于流动资金贷款无需另签借款合同的情

形）》【121XY2023012107】（以下简称“原授信协议”）项下具体业务中尚

未清偿的余额部分；原授信协议项下叙做的具体业务尚有未清偿余额的，自动

纳入《授信协议》项下，直接占用《授信协议》项下授信额度。 

2023年4月17日，公司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21XY2023012107】，自愿为盛剑半导体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原授信



 

协议项下所欠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授信期间为

2023年4月18日至2024年4月17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盛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12月27日 

（3）法定代表人：张伟明 

（4）注册资本：11,750.0000万人民币 

（5）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1288号6幢JT2450室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泵及真

空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

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

种设备）；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

租赁，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

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7）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合计为

36,536.63万元，净资产合计为13,430.1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24%；2023年

（经审计）营业收入为9,047.91万元，净利润为-460.54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总资产合计为35,827.34万元，净资产合

计为13,999.4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0.93%；2024年1-3月（未经审计）营业收入

为3,868.98万元，净利润为566.22万元。 



 

（8）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四、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授信申请人：上海盛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4、保证担保范围：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

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3,000.00万元人民币），以及相

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

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

融资或授信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

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7、《授信协议》授信期间：2024年5月6日至2025年5月5日 

8、本担保书于保证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盖名

章并加盖保证人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盛剑半导体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其

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

担保风险可控。因此，盛剑半导体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本次担保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余额分别为

110,000.00万元（即2024年度担保预计总额）、7,821.94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69.09%、4.91%。被担保对象均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孙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0日 


